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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
壹
、
概
述

一
、
緣
由

台
北
地
區
即
俗
稱
之
台
北
盆
地
，
包
括
台
北
市
及
台
北
縣
的
三
一
重
、
蘆
洲
、
五
股
、
泰

山
、
新
柱
、
板
橋
、
土
城
、
中
和
、
永
和
、
樹
林
等
地
區
)
因
位
於
淡
水
河
下
游
，
他
勢
依

-
淫
，
他
形
特
殊
'
且
洪
水
量
特
大
，
又
台
北
橋
附
迫
河
糟
狹
窄
，
無
法
楊
洩
支
流
大
琪
、
濤
、

新
店
湊
及
基
隆
河
涯
合
之
洪
水
，
經
常
泛
注
成
災
，
每
過
湖
水
阻
擋
，
益
增
海
水
﹒
時
間
。

政
府
為
保
護
本
地
區
四
百
多
葛
人
氏
生
命
財
產
之
安
全
，
乃
積
極
研
定
防
洪
計
畫
方
索

，
六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經
濟
部
提
出
「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建
議
方
索
」
，
即
沿
河
築
堤
，
並

間
開
疏
洪
道
，
以
二
百
年
頻
率
洪
水
為
保
護
標
準

o
困
所
需
經
費
龐
大
，
行
政
處
六
十
八
年

元
月
四
日
第
一
六
一
二
次
院
會
核
定
先
行
辦
理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，
保
護
洪
災
較
嚴
重
之
三
一
重

、
蘆
洲
地
區
，
採
十
年
頻
率
洪
水
為
設
計
標
準
，
台
七
十
年
七
月
至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辦
理
，

總
工
程
費
九
十
八
億
餘
元
，
七
十
四
年
三
月
七
日
第
一
九
二
四
次
院
會
再
核
定
持
理
第
二
期

實
施
計
畫
(
即
加
高
初
期
實
施
計
畫
之
堤
防
至
二
百
年
頻
率
保
護
程
度
)
，
自
七
十
四
年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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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至
七
十
七
年
六
月
辦
理
，
總
工
程
費
三
十
三
億
一
干
二
百
為
元
。

下
游
說
咐
堤
求
洪
使
水
位
抬
高
，
上
游
地
區
港
水
情
形
將
較
前
嚴
重
，
故
列
松
、
第
三
一
期
計

畫
之
新
柱
、
板
橋
、
中
原
、
永
和
、
土
城
、
西
盛
、
樹
林
等
堤
防
，
亦
應
儘
速
興
建

o

二
、
計
畫
水
這
現
況

六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提
出
建
議
方
案
(
以
下
簡
稱
原
索
)
峙
，
大
漢
溪
及
新
店
浮
、
沿
岸
發

展
落
後
，
房
令
稀
少
，
依
咎
由
峙
各
項
因
素
(
包
括
拆
遷
甚
少
房
屋
)
分
析
，
為
最
佳
方
索
。

因
政
府
財
力
所
限
，
無
法
即
時
實
施
，
加
以
都
﹒
市
計
畫
與
計
畫
堤
錢
相
互
銜
突
部
份
，
郁
市

計
畫
未
能
配
合
變
吏
，
以
致
目
前
第
三
期
計
畫
水
道
內
建
有
眾
多
合
法
房
屋
(
靖
參
閑
適
一

)
，
工
程
實
施
峙
必
須
拆
除
三
禹
五
于
戶
，
包
括
政
府
興
建
的
項
儀
館
，
榮
民
之
家
，
國
氏

中
學
，
以
及
鱗
次
臘
神
比
的
高
樓
大
廈
，
將
永
執
行
拆
除
困
難
，
地
方
激
烈
要
求
政
府
重
視
人

民
合
法
權
益
，
修
改
堤
織
。

了
一
、
研
持
經
過
，

L
板
橋
地
方
封
於
大
漢
旗
、
浮
洲
里
一
帶
堤
錢
持
有
分
、

A
口
流
兩
種
不
同
意
見
，
為
能
深

入
探
討
分
、
合
流
堤
錢
佈
置
之
水
理
及
輸
砂
情
形
，
水
利
局
於
七
十
二
年
委
請
台
灣

-2 一

大
學
辦
理
水
工
棋
型
試
驗
，
研
究
分
、
合
流
方
索
之
優
劣
。

三
七
十
三
年
十
月
該
局
先
將
大
漢
溪
七
五

0
2
4
人
堤
路
修
改
為
五
二O
父
尺
資
抖
，
送

請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研
議
。

1
本
府
於
七
十
四
年
十
月
將
後
繪
計
畫
大
漢
旗
、堤
錢
修
改
竿
索
及
研
究
報
告

，
函
送
經

濟
部
審
議
。

4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再
根
據
浮
洲
里
堤
織
分

、
合
流
方
索
模
型
試
驗
站
呆

，
補
充
資
料

，

送
請
經
濟
部
彙
辨

o

a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再
將
第
三
期
實
施
計
畫
(
台
灣
省
部
份
)
竿
索
(
含
大
漢
旗
、堤
從
修

改
研
究
報
告
等
附
件
)
函
請
該
部
轉
益
，
奉
行
政
院
七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函
指

示..

「
本
索
計
畫
內
容
尚
欠
完
整
，
請
經
濟
部
洽
請
台
灣
省
政
府
就
大
漢
湊
及
新
店

湊
各
有
關
河
段
兩
岸
堤
路
寬
度
及
拆
遷
戶
之
遷
徙
安
置
問
題
與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計
畫

第
三
期
實
施
計
畫
予
以
整
體
研
究
、
評
估
後
再
行
報
請
核
定
。
」

一 3一

貳
、
堤
錢
修
改
原
則
及
佈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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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原
則

叫
大
漢
琪
、
左
岸
坡
時
叫
擬
不
修
改
，
因
新
莊
堤
織
緊
鄰
深
槽
，
無
法
再
往
河
道
外
移
，
惟

為
減
少
拆
除
氏
房
，
考
處
利
用
工
程
方
法
處
理
;
西
盛
及
樹
林
堤
伐
，
僅
與
部
份
農

業
區
街
突
，
拆
除
房
屋
少
且
簡
陋
，
可
順
利
執
行
。

叫
大
漢
漢
右
岸
板
橋
及
土
城
堤
錢
與
郁
市
計
畫
相
互
街
突
嚴
重
，
必
須
拆
除
眾
多
合
法

房
屋
，
擬
玖
處
修
改
堤
錢
，
減
少
拆
除
房
屋
，
以
利
抗
行

0

日
新
店
旗
、
左
洋
鐵
路
橋
附
近
中
原
堤
錢
外
房
屋
眾
多
，
執
行
拆
遷
困
難
，
堤
織
擬
于
修

吹
。

-4 一

二
、
佈
置

U
U大
漢
溪
左
岸
塔
寮
坑
漢
整
治
工
程
已
實
施

，
原
索
營
盤
堤
防
預
定
池

，
已
全
部
成
為

都
市
房
屋
密
集
區
，
該
堤
錢
擬
于
取
消
;
該
湊
出
口
處
設
置
抽
水
站
及
排
水
門
，
並

使
西
盛
堤
錢
銜
接
新
挂
堤
伐
。

叫
大
漢
湊
右
岸
堤
我
台
江
子
翠
至
土
域
開
河
段
，
配
合
三
峽
、
鶯
歌
已
建
堤
防
，
擬
修

改
為
相
同
河
寬
五
二

0
小
，
“
凡
堤
路
，
並
局
部
流
淡
水
道
。

日
新
店
湊
左
岸
鐵
路
橋
附
迫
堤
路
六
八

O
(
全
人
，
擬
修
改
為
五
O
O
(
全
人
(
請
參
閹
團

二
)
。

丞
、
修
改
索
與
原
索
比
較

‘

一
、
水
理
及
河
這
穩
定

付
水
理
現
象

各
研
究
單
位
就
全
河
段
或
部
份
河
段
，
採
數
學
棋
式
或
水
工
棋
型
試
驗
，
計
算
原
索
與

修
改
索
，
其
結
呆
列
如
左

o

L
釗
肖

孔
博

士
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提
出
「
大
台
北
地
區
防
洪
數
值
棋
式
研
究
」
，
其
數
值
模
式
以
流

體
力
學
動
力
方
程
式
，
利
用
偽
微
分
數
值
解
法
及
現
況
(
七
十
五
年
)
也
形
資
料

，
根
線
兩
度
空
呵
「
活
動
變
格
結
」
方
式
計
算
，
下
游
進

l
界
站
起
台
台
灣
海
峽
與

海
域
三
度
空
間
數
值
棋
式
，
計
算
結
呆
為
修
改
索
在
淡
水
河
水
位
抬
高
六
父
分
(

中
興
橋
)
，
流
洪
追
十
五
父
分
(
出
口
)
，
新
店
措
辭
、
八
父
分
(
華
江
橋
)
，
基
隆

-5 一



一可哩IIIII!!

河
五
(A
八
刀
(
俾
斯
面
2

)
，
大
漢
琪
、
約
二
十
父
分
(
鐵
路
矯
及
斷
面
必
為
一
八A
尺
左

右
)
;
淡
水
河
流
速
增
加

O
﹒
二
一
秒
父
尺
(
中
興
椅
)
，
琉
洪
道
。
.
二
八
秒

2
凡

(
入
口
權

)
，
新
店
濃
。

.
一
八
秒
父
尺

(
華
江
橋

)
，
基
隆
河
O

﹒
O
八

秒
(A
尺
(
大
直
橋
)
，
大
漢
措
辭
、0

.
五
五
秒
父
尺
(
新
海
橋
)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修

改
索
除
在
大
漢
湊
一
鐵
路
橋
上
游
可
能
降
低
保
護
標
準
外
，
其
餘
河
段
影
響
甚
小
，

水
位
及
流
速
計
算
結
呆
，
請
參
閹
表
一
。

Z
美
國
塞
蒙
所
李

(A
司

七
十
六
年
提
出
「
大
漠
漠
防
洪
工
程
設
計
方
索
水
理
及
河
道
穩
定
性
分
析
」
'
棋

式
水
理
分
析
採
美
國
共
工
囡
囡
開
們
|
N
計
算
，
結
果
兩
索
水
位
及
流
速
互
有
增
滅

，
大
部
份
斷
面
水
位
增
或
二
十
2
分
，
流
遠
在
0

.
七
三
秒
父
尺
差
頻
內
，
水
位

及
流
速
計
算
結
呆
請
參
閱
表
一
一
。

1
台
大
水

工
棋
型
試
驗

七
十
五
年
八
月
提
出
「
大
漢
漢
浮
洲
旦
分
、
合
流
水
工
棋
型
試
驗
報
告
」
'
研
究

頗
示
大
漢
琪
、
四
十
三
斷
面
附
述
，
因
主
深
槽
窄
小
，
現
況
河
道
斷
面
尿
素
佈
置
下

-6 一

，
使
上
游
水
位
抬
高
，
下
游
水
位
進
降
，
造
成
水
面
坡
度
甚
犬
，
形
成
明
顯
駐
波

'
流
速
特
大
，
水
流
星
不
穩
定
狀
況
，
致
四
十
二
斷
面
有
嚴
重
沖
刷
情
形
，
在
修

改
索
(
局
部
流
淡
)
佈
置
下
，
水
位
大
幅
降
低
，
水
面
坡
度
越
於
乎
緩
，
流
進
較

小
且
均
勻
，
四
十
二
斷
面
附
迫
已
無
神
利
現
象
。
定
床
模
型
試
驗
及
動
床
糢
型
試

驗
結
呆
請
參
閱
表
三
一
及
表
白
。

4
本
府

採
用
美
國
共
工
固
自
開
們

|
M
數
值
模
式
計
算
，
在
淡
水
河
、
流
洪
道
及
基
隆
河
影

一 7一

響
甚
微

，
新
店
浮
、
水
位
抬
高

-
2
八
刀
，
大
漢
溪
抬
高
六
父
分
(
新
海
橋
)

'
計
算

日
但
也
呆
請
參
閱
表
丘
。

F
a塞
蒙
所
字

(A
司
數
值
棋
式

及
台
大
水
工
模
型
試
驗

，
封
於
大
漢
湊

研
究
結
呆

，
顯

一
小
修
改
索
封
原
索
影
響
不
大
，
且
兩
索
水
位
均
較
核
定
水
位
為
依

o

也
刻
肖
孔
博
士
及
本
府
數
值
棋
式
研
究
，
雖
邊
界
條
件
不
盡
相
同
，
惟
計
算
結
呆
不

<

論
在
主
流
淡
水
河
，
或
支
流
大
漢
溪
、
新
店
旗
、
、
基
隆
河
及
琉
洪
造
等
，
兩
索
水

位
亦
均
依
於
原
核
定
水
位
，
可
能
與
十
幾
年
求
河
床
利
深
通
水
面
積
增
大
有
闕
，



于『可

•

各
研
究
單
位
水
位
與
核
定
水
位
比
較
請
參
閱
表
六
。

叫
河
道
穩
定

L
美

國
塞
蒙
所
李

父
司

數
值
模
式
以
利
用
豈
可
豈
|
開E
Z
O
戶
口
程
式
及
自
開
們
|
M
H
史
寧
氏
糙
率
計
算
，

分
析
結
果
，
兩
索
對
河
道
穩
定
性
無
明
顯
影
響
，
修
改
索
有
利
於
下
游
淡
水
河
及

二
重
硫
洪
造
的
河
道
穩
定
性
，
防
阻
河
床
繼
繪
下
陷
，
研
究
結
呆
請
參
兩
表Lt
及

表
、
八
。

三
台
大
水
工
糢
型
試
驗

動
床
試
驗
顯
示
在
現
況
河
道
斷
面
原
索
佈
置
下
，
由
於
地
形
變
化
，
玫
局
部
流
速

特
大
，
四
十
三
斷
面
附
迫
油1
利
嚴
重
，
沿
河
堤
錢
沖
利
較
顯
著
，
修
改
索
因
為
部

琉
淡
河
道
，
流
速
減
緩
，
床
形
變
化
小
，
四
十
三
斷
面
已
無
明
顯
沖
利
，
沿
岸
堤

基
較
穩
定
，
試
驗
冷
淤
結
呆
請
參
閱
表
丸
。

1
本
特

因
變
量
流
動
床
或
定
量
流
動
床
油
1
淤
模
式
，
目
前
進
適
用
單
槽
河
川
，
尚
無
法
通

-8 一

用
於
支
流
眾
多
的
淡
水
河
，
經
以
定
量
非
均
勻
流
研
究
結
呆
如
左

o

ω
兩
索
對
淡
水
河
無
明
顯
影
響

(
請
參
閱
表
十
及
表
十

一
)
。

ω
大
漢
澆
在

二
百
年
頻
率

洪
水
下

，
沖
淤
量
尿
素
為
負

。

.
三

一
四
i

o
﹒
二
二

六
小
A
尺
之
間
，
修
改
索
負
。
.
三
四
四

i
o
﹒
六
一
三
一
(A
A
人
之
間
，
才
利
斷
面

原
索
平
均
利
涼
。
.
。
尤
四
父
凡

'
修
改
案
。
.

一
回

-
2
凡
;
淤
積
斷
面
原

一
九
八
父
凡
。
在
經
常
流
量
二

年
洪
水
頻
率
下
，
沖
淤
量
原
索
負

0

.
。
五
二

i
o
﹒

O
四
丸

(A
A
人
，
修
改
索

索
平
均
淤
高
。

-
O
丸
=
一
父
凡
'
修
改
索
。
.

-9 一

負
。

-
O
二
丸

J

O
﹒

O
三
三
次
凡

'
油1
叫
們
斷
面
尿
素
平
均
利
涼
。
.
。

七

A
只』

'
修
改
索
。

-
O

O
八
父
凡
，
淤
積
斷
面
原
索
平
均
淤
高

0

.
。
一
回
父

一
(A
A
人
(
請
參
閱
表
十
二
及
表
十
三
)
。

凡
，
修
改
索
。
.
。
一

ω
新
店
澆
在

二
百
年
頻
率
洪
水
下

，
才
淤
量
原
索
為
負

一了

。
三一入
;

一
-
L
t五

三

(
A
d
人
之
間

，
修
改
索
負

一

﹒
七
四
八

(A
凡
之
祠
，
沖
，
利
斷
面
原

-
O
三

七

;

一

索
平
均
利
深

0

.
-
一
九
八
父
凡
，
修
改
索
。
.
二
八
二
小
品
凡
.
，
淤
積
斷
面
尿
素

平
均
淤
高

O
﹒
六
七
八
小
A
凡
，
修
改
索
。
.
七
二
七
小
品
凡
;
在
經
常
流
量
二
年



明
一『可

III

洪
水
頻
率
下
，
沖
淤
量
尿
素
負

0

.
三
O
五

J
O
﹒
五
二
七
(
全
人

'
修
改
索
負

。
﹒
二
七
四

I

O
﹒

一
四
五

(A
尺
，
才
利
斷
面
尿
素
平
均
利
涼
。
.

-
O
八
(A

尺
，
修
改
索
。

-
O
丸
六
父
尺
;
淤
積
斷
面
尿
素
平
均
淤
高
。
.

，
修
改
索
。
.
一

-
O
九

(A
九

-
f
A父
尺

(
請
參
閱
表
十

四
及
表
十
五

)
。

ω
以
上
各
研
究
單
位
分
析
結
呆

，
原
索
與
修
改
索
沛
淤
變
化
相
差
不
大

，
修
改
索

對
現
況
河
道
之
沖
淤
影
響
甚
微
。
由

AT
、
大
漢
湊
石
門
水
庫
、
海
山
權
、
後
村
堪

及
新
店
湊
弱
翠
水
庫
、
青
潭
權
、
直
潭
壤
之
興
建
，
攔
截
上
游
砂
石
，
下
游
砂

一 1。一

石
日
益
匿
乏
，
且
北
部
地
區
砂
石
需
求
殷
切
，
淡
水
河
水
魚
歷
年
被
採
取
砂
石

頰
巨
，
根
操
現
場
實
測
資
料
，
河
床
已
全
面
利
深
，
將
來
﹒
河
道
縮
窄
疏
淡
後
，

其
回
淤
有
限
，
不
影
響
下
游
河
防
之
安
全
，
若
有
局
部
淤
積
，
叮

.•

採
河
道
整
理

方
法
解
決
。

肆
、
用
他
及
補
僕

堤
防
用
他
補
償
依
七
十
七
年
七
月
父
告
現
值
(
部
份
地
區
也
價
高
出
七
十
六
年
，
玄
告
現

值
達
十
數
佫
)
加
回
城
估
算
，
房
屋
補
償
則
依
台
北
縣
政
府
七
十
七
年
一
月
廿
六
日
「
台
北

咱
倆
興
建
父
共
設
施
拆
遷
合
法
建
築
物
補
償
游
法
」
估
算
，
原
索
需
六
百
二
十
五
億
三
千
為
元

，
修
改
索
需
三
百
二
十
七
億
元
(
請
參
閱
表
十
六
)
。

低
、
堤
防
工
程

堤
防
工
程
包
括
新
建
新
柱
、
面
盛
、
樹
林
、
中
原
、
板
橋
、
土
﹒
械
等
堤
防
，
及
加
高
永

和
堤
防
，
原
索
(
採
土
堤
)
共
新
建
堤
防
二
九
、
七

O
三
(A
凡
(
包
括
加
高
二
、
一
九

O
父

凡
)
，
工
程
品
質
七
百
九
十
七
億
三
于
四
百
為
-
氾
;
修
改
索
(
採
部
份
土
堤
部
份
防
洪
牆
)
共

新
建
迷
防
二
九
、
二
二
三

(A
凡
(
包
括
土
坡
一
六
、
五
入
八

OA
凡
，
防
洪
牆
一
。
、
四
四
五

(
A尺

，
加
高
二
、
一
九
O
欠
凡
)
，
工
程
費
四
百
六
十
三
億
七
干
六
百
為

-氾
(
請
參
閱
表
十

七
及
表
十
八
)
。

一 1 1一

陸
、
排
水
工
程

i電

排
水
工
程
範
國
包
括
新
位
、
西
盛
、
樹
林
、
中
和
、
板
橋
、
土
城
等
地
區
排
水
特
織
及



可

抽
水
站
，
原
索
需
興
建
排
水
給
織
三
七
、
一
八
九
父
尺
，
抽
水
站
十
二
座
，
工
程
費
四
十
七

億
八
百
為
元
;
修
改
索
需
興
建
排
水
特
織
三
五
、
六
四

Lt
父
尺
，
抽
水
站
十
二
座
，
工
程
費

四
十
七
億
八
百
葛
-
氾
(
詩
參
閱
表
十
九
)
。

朵
、
橋
樑
改
建

需
配
合
改
建
之
橋
樑
有
台
北
大
橋
、
新
海
橋
、
華
江
橋
及
浮
洲
橋
等
四
座
，
新
海
榜
因

交
通
需
要
，
已
提
前
改
建
，
預
定
七
十
八
年
初
完
工

，
台
北
大
矯
與
莘
江
橋
亦
已
擬
妥
改
建

計
畫
，
原
則
依
中
央
指
示
貸
款
興
工
償
還
辦
理
。
目
前
僅
浮
洲
橋
須
配
合
實
施，其
工
程
內

-12 一

容
及
經
費
請
參
凋
表
二
十

o

捌
、
總
工
程
費

總
工
程
費
包
括
堤
防
工
程
、
排
水
工
程
及
橋
樑
改
建
等
經
費
，
原
索
為
八
百
四
十
九
億

八
于
八
百
為
元
，
修
改
索
為
五
百
十
四
億
六
于
八
百
為
元
，
可
救
尿
素
節
省
三
百
三
十
五
億

二
于
葛
元
，
總
工
程
費
請
參
閱
表
二
十
一
。

一『可

玖
、
拆
遷
安
置

為
使
拆
遷
戶
能
夠
順
利
搬
遷
安
置
，
經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研
擬
結
呆
如
左
。

一
、
安
置
地
站

原
索
拆
遷
戶
安
置

••

拆
遷
戶
共
一
五

、
O
七
二
戶
，
安
置
地
點
四
處
即
中
注
厝
:
哥
德

新
村
、
油
子
溝
、
中
和
等
地
點
(
請
參
閱
圖
三
)
。

修
改
索
拆
遷
戶
安
置

••

拆
遷
戶
共
二
、
八
九
九
戶

'
安
置
地
點
四
處
，
即
中
注
厝
、

-13 一

油
子
溝
、
中
和

、
江
子
翠
等
地
點
(
請
參
閱
圓
白
)
。

二
、
辦
理
程
序

先
辦
理
療
、
大
或
變
更
郁
市
計
畫
，
再
據
以
持
理
土
也
重
割
，
取
得
抵
費
比'
興
建
國
氏

住
宅
，
安
置
拆
遷
戶
。

刊電



「
回E

一
、
計
畫
內
容

置安戶遭拆索改修 置
安戶進拆索原 索方

原中〉 堤城土、橋板〉 往新〉 原中〉 橋板) 城土〉 往新〉 戶 士是

盛西、 盛函、
時

(防堤 (防﹒ 林樹、 (防" J是 (防正是 〈防堤 林樹、
(防" J是 ( ~J是

拆300 2 ,418 、 1 71 3 ,278 2 ,898 7 ,345 1 ,551 教

A口、
進

2 ,889 15 ,072
計 戶

安江 中 安 j南 安中 中 安 i南 安壽 安中 安

置 手。 置 置
和

置 置德 置

置

安 安 計

計于 置 計子 吉f 港 置 計子 計手持
計;巷 畫

計 計畫 名

畫翠 畫 畫溝 畫厝 畫溝 畫村 畫厝
稱

同 同 同 同 川閻 同 同 抵重游 得土

費費l理
方地

他取得1市ι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式取

(重

29.06 17.94 52.85 45.00 17.94 30.00 42.40 45.00
2 畫i]
頃面

)積

(可

5.81 3.59 18.96 3.59
~取

9.00 9.00 8.48 9.00 頃得
面

)積

戶 可

1 ,453 897 4 ,741 2 ,2.50 897 2 ,250 2 ,120 2 ,250 女~

數 置

A口、
拆

9 ,341 7 ,517 1 遭

計 戶

進 可 堤 無 備

戶 安 防 法

。
置

拆 安
堤 還 置

防 戶 入::£
拆 。 部 3主

-14 一

四
、
比
較
結
呆

原
索
須
安
置
拆
遷
戶
一
萬
五
千
戶
，
台
北
縣
政
府
在
鄰
迫
地
區
僅
能
覓
得
四
處
安
置
地

點
，
共
安
置
七
千
五
百
餘
戶
，
尚
有
七
千
五
百
戶
無
法
安
置
;
修
改
索
有
二
千
八
百
多
戶
拆

遷
戶
，
台
北
縣
政
府
所
覓
得
四
處
安
置
地
沌
，
可
容
納
約
九
千
三
一
百
多
戶
，
除
可
全
部
容
納

上
述
拆
遷
戶
外
，
尚
有
甚
多
餘
戶
可
安
置
其
他
工
程
之
拆
遷
戶
，
應
屬
可
行
。

松
、
都
﹒
市
計
畫
胡
像

一 1 5一

名

一
、
原
索
實
施
峙
，
勢
必
影
響
現
有
部
市
計
畫
，
尤
以
板
橋
、
土
城
兩
地
區
影
響
最
巨
，
這

路
交
通
、
排
水
、
分
區
使
用
等
，
必
須
重
于
調
整
塊
割
，
影
響
現
況
居
住
環
境
，
造
成

地
方
發
展
的
不
使

o

二
、
修
改
索
與
大
漢
溪
右
岸
都
﹒
市
計
畫
無
拭
觸
，
左
岸
新
挂
堤
錢
房
屋
密
集
地
區
，
可
利
用

工
法
克
服
，
儘
量
減
少
拆
除
房
屋
，
西
盛
、
樹
林
等
堤
織
僅
小
部
份
農
業
區
相
街
突
，

惟
房
屋
拆
遷
甚
少
，
執
行
較
易
。
郁
市
計
畫
可
配
合
修
改
索
堤
後
這
路

Mm
封
為
環
河
快

速
道
路
，
對
疏
解
日
益
嚴
重
的
交
通
，
得
益
良
多
。



illl

, 1

1

' [

給
壹
、
道
路
交
通

一
、
採
原
索
峙
，
板
橋
地
區
已
完
成
之
外
環
道
路
必
須
拆
除
，
影
響
該
地
區
聯
外
道
路
之
交

通
。

二
、
土
城
鄉
台
三(A
i
絡
部
份
路
段
於
尿
素
保
護
範
圈
外
，
未
獲
得
保
護
。

給
貳
、
地
方
意
願

台
北
縣
地
方
反
應
修
改
堤
錢
十
分
激
烈
，
或
甸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陳
情
，
或
透
進
氏
意
代

表
督
促
政
府
研
修
堤
錢
;
目
前
大
部
份
氏
意
傾
向
希
望
政
府
採
行
修
改
索
，
以
減
少
人
氏
權

益
的
損
失
。

一 1 6一

拾
冬
、
方
索
比
較
及
選
擇

一
、
旅
操
各
研
究
單
位
研
究
尿
素
與
修
改
索
之
水
位
，
相
差
不
大
，
且
均
較
核
定
水
位
為
依

。
第
一
、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堤
頂
高
度
採
核
定
水
位
加
出
水
高
一
﹒
五
父
凡
辦
理
，
第
三
一

『

期
實
施
計
畫
採
修
改
索
，
堤
頂
高
度
依
核
定
水
位
加
出
水
高
，
應
屆
可
行
。

二
、
河
追
穩
定
分
析
結
呆
，
兩
索
封
現
況
河
這
沖
淤
不
大
，
且
相
差
甚
微

o

三
、
原
索
必
須
拆
除
一
藹
五
千
戶
房
屋
，
地
方
激
烈
反
封
，
抗
行
困
難
;
修
改
索
拆
除
二
千

九
百
戶
，
較
易
執
行
。

四
、
淡
水
河
(
令
大
漢
漢
、
新
店
漢
等
支
流
)
之
現
況
河
迢
，
因
盜
採
砂
/
石
及
興
建
水
庫
一

與
淡
水
河
信
你
水
面
積
比
較
，
石
門
水
庫
可
攔
截
百
分
之
二
十
八
，
請
萃
水
庫
攔
截
百
分

之
一
一
，
共
攔
截
百
分
之
三
十
九
)
，
河
床
已
逐
年
利
涼
，
宜
加
強
取
締
盜

jw
砂
石U

五
、
依
據
水
理
現
象
、
河
道
穩
定
、
用
地
補
償
、
拆
遷
安
置
、
工
程
經
費
、
郁
、
市
計
畫
關
條

、
這
路
交
通
、
地
方
意
願
等
因
素
比
較
結
呆
，
成
認
為
修
改
索
為
替
代
原
索
之
可
行
方

索
(
請
參
閱
表
二
十
二
)
。

六
本
省
土
也
資
源
有
限
，
追
求
都
市
地
價
飛
漲
，
本
年
用
他
費
較
去
(
七
十
六
)
年
增
加

甚
多
，
宜
儘
速
實
施
。

一 1 7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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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肆
、
修
改
索
工
程
計
畫



「可

一
、
工
程
內
容

H
堤
防
新
建
約

二
Lt
(1的
里

，
加
高
約

二

﹒
二
(2
且
，
水
門

二
十
座

。

叫
新
建
排
水
幹
緣
約
三
六
父
里
，
抽
水
站
十
二
座
。

已
浮
洲
椅
改
建
一
座
。

本
實
施
計
畫
工
程
內
容
如
左
表
。

'..

工 水 排 手呈 工 洪 防 工

秦 漢 大 ;真店新 :吳 漢 大

r 右 岸 左 岸 左 疏 岸 右 岸 左 手呈

土 中反 樹 面 手持 中 司、
攻

土 才反 樹 面 手持

城
橋

林 盛 位 和

l包 i也 1也 t也 j包 m-、
正是

城
橋

林 盛 位 5頁

防

區 區 區 區 區
堤

r、、
工

堤 主是 堤 正是

心研J缸← 排 排 排 排
力口

正是

水 1]<. 水 7位 水 防
r可t5"

手呈 防 防 防 防 防 目
\-../

幹緣 、幹線 緣幹 幹 、線幹
防土 防 土 防土 j防共 土堤 土主是 土 防土

工

‘線 洪堤 洪 方 洪堤 主是 j共主是

一、 四 /\ 一 -t:- 牆二 牆
四

牆 牆一
七

J 月喬四
/、

一

、 、 、 、 、 -、 一 、 -、 四、 、 、 一五
一 一

一、 先」 五 J- 四
、/\ 一 、- 、/\ 一 、 O/、 /、 、 一 一

一
四 五 /\ /\ 九一 O 一四 二四 一 O 九父 手呈一- O O 五 五 八五 O 白白 O 咒」 。只』一 九」 -:-02: 2: 'h 2: 'h 、

J-
-/z-、 2: 2: 2: O二2: O /、 2:

凡 只』 凡 凡
只』 'A、 只』 2: O (A 凡 i'A， 、 只. 尺 凡 'h

、 、 、 、 尺
凡

O 只』 又 、 、 又
抽 抽 抽 抽

、
O

、 、 水 水 、

內

水 水 水 水 水
立、

水 水 門 門 水
站 主主 主主 站 門 方 門 門 四 - 門-2:

司-

- - - 四 - 座 座 四-一 一 一 一 一

座 座 座 座 座 凡 座 座 座 容

(四(三) {二)手(一持) 備

餘 N 中 o 其 2 0 土餘 N 板 防 + N

為 5原餘 N P品t ~是 f橋洪 g r 註
防 H堤堤軍。堤段 ω堤膀。 ω堤
洪印防段 N gF字 為 :2 防 o 2 g:防
牆為。 則 5 . c 防 為 。 H 為H

o 土 r 為為 L字洪土 r
+Rd土 ]前

主是 c 防土 f a牆堤 ι ~~是+
。。o 洪堤。 o ~ 0'0

其 1
NO' 。

為安? 室主牆，- ~ 2 其1

-18 一



E可

二
、
實
施
進
度

經
考
處
經
費
龐
大
及
工
程
用
地
徵
收
困
難
，
以
及
各
地
區
保
護
程
度
及
緩
急
之
不
同
(

新
挂
堤
防
須
優
先
考
慮
持
理
，
以
免
二
期
工
程
因
新
挂
溢
水
而
失
敗
。
中
原
堤
防
配
合
封
岸

台
北
市
雙
園
堤
防
加
高
，
亟
待
施
工
)
，
擬
八
刀
六
年
實
施
，
久
口
項
工
程
進
度
列
如
左
表
及
國

丘
。

工 水 排 程 工 ij丘、 防.
工

:秦 漢 大 ;真店新 ;真 漢 大
手呈

5頁

岸 右 岸 左 岸 左 疏 岸 右 岸 左 目

土 板 樹 西 手持 司之 中 土 才反 樹 面 手持 工

橋 林 」dE￡Z-
月品土I- 沒

城
手口 原 城 橋 林 」成m.: 月A土I-

t也 t也 t也 t包 t也
手呈

區 區 區 區 區 堤 正是
工

3是 正是 主是 堤 3是 名

排 排 排 排 排

水 水 水 水 水 防 防
手呈

防 防. 防 防. 防 稱

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用工 奏員

1ι 1ι 1包 ， t包 t也 1包 t也 t也 t也 地， i包 i包 tι

補 補 補 補 補 補 補 補 補 補 補 補 補

f賞程 f賞程 f賞程 f賞程 f賞手呈 f貴手呈 f賞程 f賞 程 f賞程 償程 f賞程 f賞程 f賞程 學l

第

一

年
第
一
一

年
第
J-
年一

第
四

年
第
五

年
第

' 年六

一 1 9一



一可

一
二
、
財
源
籌
措

本
計
畫
實
施
範
圓
均
在
台
灣
省
境
內
，
原
則
上
由
本
省
負
擔
，
惟
因
省
財
政
短
蝕
，
經

費
籌
措
困
難
，
擬
請
中
央
比
照
第
二
期
實
施
計
畫
，
新
建
堤
防
中
央
補
助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，
省

及
地
方
負
擔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新
建
排
水
中
央
及
省
各
半
負
擔
。

拾
依
、
修
改
索
拆
遷
安
置
計
畫

一
、
計
畫
要
結

為
使
拆
遷
戶
順
利
搬
進
安
置
，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研
擬
拆
遷
安
置
計
畫
，
進
定
多
處
適
當

地
點
，
擬
以
辦
理
接
大
都
﹒
市
計
畫
或
變
更
郁
市
計
畫
，
採
台
給
台
足
方
式
辦
理
土
地
重
剖
，

取
得
抵
品
質
池
，
興
建
國
氏
住
宅
，
提
供
拆
遷
戶
優
先
永
購
，
解
決
住
的
問
趣
。

一 20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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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jill

二
、
計
畫
內
容

計 總
和中 厝港中 溝于 1南 翠于江

反j畫計置安 畫計置安 畫計置安 畫計置安

300 戶 171 戶 2 ，418 戶 拆堤
2 ，889 戶 (防堤房、中〉 盛函、齡的 土、橋板〉 進

(仰是材樹、 (f本主是JJ#，. 戶防

戶可

9 ，341 戶 899 戶 2 ，250 戶 4 ，741 戶 1 ，453 戶 安
數置

積選 九 j也還 可玄，尤i霆且， 一左六板
二戶二- Jtζ 主:重定 容有可 、右 2:橋 內. 中 頃畫"tJ 泰 納新耳丈 i南 四之頃大
五 區 ，山 四生得子 五抵費 ，漢
入市 興扣、 、地20.溝 三排橋

八水 建除新 七一一%新 戶地理至
2: 岸 國原單 四六，生 ，市江
頃 發 宅土 一﹒即地 計地于
，展 t也 計可 戶七二五 約重翠
每區 每所 。/\﹒二. 五畫iJ 河
'A面 主;有畫 八一﹒ ，段
頃積 頃榷農 'A七八 八j口正是

興一 興人業 頃六1i 一除路
建-t:- 建分區 'A、A、 二原(
- . 二回， 合頃頃 去土五一

五 咒d 五 55. 位 計才氏， 頃地二

O 四 0% 於 一費私 ，所 O
戶 'A 戶，二 八t也有 可榷有 M
' 頃 '去省 , J也 供 1
可

' 可共進 九餘面 典人-t:-
容作 容設加

六位積 建分五
納為 納施油 回他一 國回 O

入市 二 25. 站 去四 O 宅 55. M
咒~ J也 、%西 頃一﹒ '%之
-t:-重 二，側 , • /\ 每，問
戶 畫;J 五可， 興九八 '五，、、'正，、、 '--'
。 ' O 取 面 建七 2: 頃共之
可 戶得積 國主:頃 興設農

耳y-. o 20. 約 宅頃， 建施業

得 9屆 四 每，如 二25.區
20. 之五 主;如私 五%'
% 抵'A F頁 νλ t也 0 ， 面
之 費頃 二取依 戶可積
抵 1也 ， 五得市 ，取二
費 教于 °40.Je, 可得九

t也 計理 戶%會 容20.. 毛，于弘:.-
面 約市 '之畫;J 納多出 O

- 21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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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實
施
進
度

.
工
程
項
目

中
原
堤
防

工
程
名
稱

新
泣
堤
防

西
盛
堤
防

樹
林
堤
防

中
落
厝

安
置
計
畫

委員

別
一
第
一
年
一
第
二
年
一
第
三
年
一
第
四
年
一
第
五
主
第
六
年一 22一

板
橋
堤
防

土
城
堤
防

安鴻|安江
置|置

J 子 I . ~ 子汁|汁

畫溝|畫翠

工
程
用
他
費

補
償

/I

中
和
講

安
置
計
畫

II



四
、
財
源
籌
措

郁
、
前
，
計
畫
規
割
經
費
擬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自
行
負
擔
，
或
專
索
逕
洽
位
郁
為
補
助
游
涯
。

市
地
重
割
開
發
經
費
擬
依
省
建
設
基
金
設
置
及
管
理
還
用
辦
法
申
勞
辦
理
。

國
宅
興
建
經
費
因
經
費
龐
大
，
擬
籌
妥
財
源
後
列
入
國
宅
興
建
分
年
計
畫
，
並
專
索
報

請
中
央
支
援
配
合
辦
理
。

五
、
計
畫
執
行

由
台
北
縣
政
府
負
擔
執
行
。

- 23 一

拾
陵
、
建
議
事
項

一
、
大
漢
湊
支
流
三
峽
河
之
三
峽
水
庫
，
根
據
初
步
規
封
給
呆
，
最
具
有
開
發
潛
力
之
壩
址

總
容
量
有

N
-a

x
H
O
∞
立
方
父
凡
，
如
與
石
門
水
庫
串
聯
應
用
，
可
減
輕
大
漢
溪
百
分

之
十
六
之
洪
水
量
，
封
下
流
助
益
不
小
，
惟
尚
有
部
份
工
作
有
待
繼
繪
辦
理
。

二
、
台
北
縣
五
肢
鄉
既
有
村
落
之
保
護
，
亟
需
阮
合
第
三
期
計
畫
辦
理
，
擬
請
中
央
儘
迷
核

定
適
度
保
護
方
索
，
件
阮
合
辦
理
。

一
二
、
一

O
三
錢
跨
越
流
洪
這
橋
，
因
該2
)
路
像
在
疏
洪
道
計
畫
奉
核
定
後
開
闕
，
建
議
配
合

辦
﹒
涯
。

-24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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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釗肖孔博士教值棋式水位及流述(二百年流量〉

方
索 原 索 II學 改 索

斷
5頁 備 註

目 水 f主 J克 述 水 f主 流 t是

面 (m) (m/s) (m) (m/s)

河 口 4.82 0.38 4.82 0.41
i支

12 7.13 1. 02 7.16 0.99

水 20 7.44 1.37 7.49 1. 53

三口‘ 北 橋 7.97 3.53 8.00 3.74
河

中 典 橋 8.33 0.74 8.39 0.74

疏 出 口 7.25 1. 22 7.40 1. 30

洪 高 i毛主:路橋 7.60 0.79 7.62 0.73

進 少、 口， J區 8 .47 1. 32 8.53 1. 60

33 8.38 0.94 8.43 1. 02
大

新 海 橋 8.57 1. 70 8.73 2.25

漢 38 8.71 1. 3 9 一 8.98 1.89

織 3各 橋 9.08 2.78 10.00 2.23
;真

48 , 10.88 3.99 12.79 3.22

基 2 7.27 1. 61 7.22 1. 43

隆 鐘t 2各 橋 7.76 1. 27 7.80 1. 25

河
大

直 椅 7.93 1. 34 7.96 1. 42

新 莘 ?工 椅 8.38 ·1.89 8.46 2.07

店 中 正 椅 9.13 0.75 9.19 0.83

;其 秀 明 椅 9.93 3.44 9.96 3.33

表二美國塞蒙所李A司數值模式水位及流進(二百年流量〉

方
索 原 索 11多 日文 索

斷
項 {背 註

7扎 f主
.:J;; 進 水 f主 J丸 i主

目
jjj l.

面
(m) (rn/s ) (m) (rn/s )

河 口

?支
12

水 20

三p丹 J~
橋

河

中 典 橋

5克 出 口

洪 高速AN·各椅

進 p、 口 1區

33 9.01 1. 83 9.08 2.56

大
新 j每 橋 9.64 2.60 9.85 2.69

漢 38 10.02 2.20 10.22 2.63

鐵 3各 橋 11.22 4.17 11.76 2.81
;真

48 13.91 2.29 13.69 2.36

基 2

隆 主先 3各 橋

河 大
直 橋

;-l

新 卒 ).:L椅

店 中 正 橋 f

;真 秀 胡 橋

-26 一 - 25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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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台大動床水工棋型試驗水位及流述(二百年流量〉

方 索
原 索 修﹒ 5文 索

5頁
備斷

岳.王、

目 水位 流通- 水位 流速

面 Cm) Cny/s) Cm) Cm/s)

新 海 橋 10.13 10.13

37 9.97 1. 92 10.02 2.02

大
38 10.15 2.74 10.07 2.71

39 10.30 2.92 10.12 2.98

40 10.42 2.89 10.18 3.12

41 10.53 3.58 10.22 3.20

漢 42 10.92 4.36 10.52 3.45

43 11. 94 3.75 10.66 3.54

44 12.52 3.44 10.94 3.41

45 12.69 3.53 11.26 3.26

46 12.83 3.61 11.65 3.19
?真

- 28 一

表三台大定床模型試驗二百年流量水位

方 索
原 索 修 5文 索

項

f看斷
註

目 7位 f主 水 f主.

面 Cm) Cm)

折 海 橋 10.13 10.13

37 9.96 9.97

大
38 10.10 10.19

39 10.15 10.14

40 10.22 10.26

41 10.28 10.30

漢 織 3各 橋 11.15

42 10.30 10.63

43 10.69 10.81

7字 洲 橋 11.68

44 12.37 11.28
?真

45 12.95 11.49

46 12.96 11.79

- 27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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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唔，

闡明『

定水位與吞研究單位水位之比較
,

AEE 灣 大 學

劉 商 孔博士 美國塞蒙所李A'司 本 府

定床棋型試驗 動來模型試驗 {看 品L王、

國PI) 尿素 (m) 修改索(血) 原索回) 修改素(的 原索 1的 修改穿禍 原索叩) 修改索(Ill) 原索 I，m) 修改東的

13 4.82 4.82 1.91 1.91

'3 7.13 7.16 4.94 4.94

~7 7.44 7.49 6.69 6.69

lO 7.97 8.00 7.48 7.48

~5 8.33 8.39 8.12 8.12

)4 7.25 7.40 6.34 6.34

10 7.60 7.62

60 8.47 8.53 8.10 8.10
'

81 8.38 8.43 9.01 9.08 8.27 8.26

12 8.57 8.73 9.64 9.85 10.13 10.13 10.13 10.13 8.37 8.43 .
65 8.71 8.98 10.02 10.22 10.10 10.19 10.15 10.07 9.31 9.29

97 9.08 10.00 11.22 11.76 11.15 10.53 10.22 10.74 10.53

178 10.88 12.79 13.91 13.69 14.42 12.97

:15 7.27 7.22 6.53 . 6.53

l92 7.76 7.80 6.73 6.73

i83 7.93 7.96 8.09 8.09

60 8.38 8.46 8.28 8.28

88 9.13 9.19 9.60 9.61

9.93 9.96 11.61 11.61

a

,- 30 一

表五本府數值模式水位及流進(二百

方
索 原 索 ?如

斷
項

目 水 位 J丸 進
面 (m) (nVs )

河 口 1. 91 4.32 1
沒

12 4.94 5.22 4

水 20 6.69 2.37 6

三o‘ ;lh 橋 7.48 3.18 7
河

中 興 橋 8.12 1. 61 8

J克 出 口 6.34 0.97 E

洪 高速'h ii，各橋

進 y、 口 1區 8.10 2.64

33 8.27 1. 79
大

新 海 椅 8.37 3.99

漢 38 9.31 2.06

織 路. 橋 10.74 3.93 l(
3真

48 14.42 2.25 1;

基 2 6.53 0 .43

隆 織 3各 橋 6.73 0.82

河
大 直 橋 8.09 0.52

新 莘 2工 橋 8.28 1. 58

店 中 正 橋 9.60 3.70

;其 秀 胡 橋 11.61 2.96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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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七塞蒙李h司 河道短期總定分析

原 索 修改索 備 註

O~8. +十 十十 0: 迫于街 o

?支 一 : J中利 。

9.~12. 一一 一一 : 3中刷刷 f.~l a

水 13.~17. ++ +十 十:淤積o

++:淤積學防止。

t8.>-o..J26.
河

D: 比1見況.' J 、 o

27.~3 1. + +( I ) I :比1月L況大 o

+有
女:小洪水峙，趨迫

32.~34. +(D)

大
干銜。

35戶·36. O +

37.~38. + 一

漢 39.~心 一

41.~4S. +

46.~48. 一( D) 一( I )

?真

辦事49.~:;O. 間川 左

- 31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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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九台大動床試驗J中淤變化

厚、 索 乎? 5文 索 |備註

，且。品 UOMAU AU ( 1dq ,Q0AVAU 2 ,780 13 ,800 (1:rj 丸削
變量流〉

0.02 掉在 :
37

0.0 可i

iif凡
38 0.10 I 0.12 I 0.15 I 0.051 0.03 I

39 0.22 0.35 0.30 0.02 0.03' I 0.01

40 0.35 0.43 0.52 0.01 0.02 I 0.01

的 l 一 0 . 50 \ - 0.52\:- 0.69 1- 0. 011- 0.02\- 0.01

42 I- 1. 00 I- 0.90 I- 0.85 I- 0.08 I- 0.05 I 一 0 . 03

的 1 - 0.60 I 一 0 . 4 5 1 - 0 . 2 2 1 一 0 . 09 1 - 0.06 I 一 0 . 04

44 I 一0.09 I 一0..12 I- 0.03 I- 0.02 I- 0.02 I- 0.02

45 I 一 0 . 02 1 - 0.041- 0.01 1- 0.011- 0.01 1- 0.01

46 0.00 I - 0.02 0.00 I 一 0 . 0 1
AUAUAV

AUAUAU

--'- 33 一

表入塞蒙李~司河道長期穩定分析

h之ξ 原 索 修改索 備 詮

、

O~8. 一( I ) 一( D) Q: ili:.平衡 o

?支 一 : J中暉11 0

9.~12 一一 一一

一- : i中利學Jt.~l. 0

水 +:淤積。13.~17. O +

18.~26. 一( I ) 一( D)
++:淤積劇烈。

河
D: 比兒況.' J 、 o

n.~31. +( D) + ( I) I :比現沈大 o

合 >J 、洪水峙 ， 砲迫
J2.~J4. O +

大
干衡。

35.~ 36. O +

37.---38.
、一 O

漢 39.~心
一 +

41.~45. +

他......:..48. 一( D) -:-( I)
?真 - ----

望;母移49.---50. 同 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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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一本府數值棋式淡水河河造;中淤變化( 2 年頻率 〉

街 面 2中 淤 5* 斷
面. ;中)~令 j來 {看 註

1. 十 0 . 024 17. + 0.008 單位 : 2尺

2. - 0.356 18. . 一 0 . 01 2

3. - 0.025 19. + 0.001

4. + 0.005 20. 一 0 . 009

5. 一 0 . 003 21. + 0.009

6. 一 0 . 004 22. 一 0 . 008

7. + 0.018 23. + 0.022

8. + 0.044 24. + 0.008

9. - 0.141 25 - 0.022

10. 一 0 . 008 26. - 0.005

11. + 0.042 27. + 0.017

12. 一 0 . 034 28. - 0.009

13. + 0.001 29. 一 0 . 001

14. 一 0 . 002 JO. - 0.004

15. + 0.002 31. + 0.003

16. + 0.008 32. 0.000
J

- 35 一

表十本府數值棋式淡水河河這3中jS?變化( 200 年頻率 〉

街 面 申， ;古今 ;需 斷 面. J中 ibF ;需 備 ~‘」玉司-

一 0 . 28 17. 一 0 . 07 單位 : 2凡

2. 一 0 . 2 8 18. 一 0 . 07

3. - 0.35 19. - 0.07

4. 一 0 . 02 20. 一 0 . 1 8

5. + 0.04 21. 一 0 . 1 8

6. + 0.08 22. 一 0 . 22

7. + 0.92 23. + 0.75

8. 一 0 . 33 24. 一 0 . 2 1

9. - 0.33 25 一 0 . 67

10. - 0.83 2ι 一 0 . 07

11. 一 0 . 06 27. + 0.04

12. - 0.06 28. 一 0 . 03

13. + 0.06 29. 十 0 . 002

14. - 0.07 30. 一 0 . 01

15. + 0.08 31. + 0.04

16. + 0.44 32. 0.00

-34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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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三本府數值棋式大;其湊各方案河道J中iS? 變化( 2 年頻率 〉

h1原索 修改索
備 註

(河蒐 750M) C可寬 520M)

32. + 0.015 + 0.004 單位 : 2凡

31 - 0.018 - 0.005

34. 0.000 - 0.001

35. 0.000 0.000

36. +0.002 + 0.033

37. - 0.002 - 0.029

38. O~OOO 0.000

39. 0.000 0.000

40. 0.000 一 0 . 001

41. ' + 0.049 + 0.015

42. 一 0 . 052 - 0.018

43. 一 0 . 0 1 1 - 0.001

44. 0.000 0.000

45. + 0.001 0'.000

46. 0.000 0.000

47. 0.000 + 0.001

48. + 0.002 + 0.002

49. 一 0 . 002 - 0.002

三O. 0.000 0.000

- 37 一

表十二本府數值棋式大漢溪各方索河這J中淤變化 ( ( 200 年頻率 〉

流1
原索 修改索

備 主主

(河寬 7 50M ) C可寬 520M)

32. + 0.226 + 0.215 單位 : 2凡

31 一 0 . 209 - 0.198

34. ~ 0.054 -'- 0.049

35. + 0.046 - 0.029

36. 一 0 . 046 + 0.613

37. 一 0 . 057 -'- 0.578

38. 0..000 - 0.008

39. + 0.080 + 0.302

40. 一 0 . 066 - 0.344

41. + 0.203 + 0.046

42. 一 0 . 005 + 0.005

43. 一 0 . 3 1 4 一 0 . 020

44. + 0.001 一 0 . 041

45. - 0.001 一 0 . 005

46. 0.000 0.000

47. + 0.001 + 0.007

48. + 0.063 + 0.137

49. + 0.016 + 0.024

三O. 0.000 0.000

-36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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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五本月字數值棋式新店溪各方索河運ti中淤變化 ( 2 年頻率 〉

語言\達 原索(河寬 680m) 修改索( 500m
) 備 註

+ 0.111 + 0.126 單位 : 2凡

2.( 鐵路橋〉 + 0.010 + 0.014

3. + 0.010 十 0 . 01 4

4. - 0.305 - 0.274

5. 十 0 . 008 一 0 . 056

6. 十 0 . 096 + 0.084

7. + 0.096 + 0.084

8. - 0.206 - 0.179

9. + 0.094 + 0.089
.

10. 一 0 . 040 一 0 . 03 7

11. 十 0 . 527 + 0.511

12 一 0 . 1 92 - 0.185

13. 十 0 . 00 1 + 0.002

14. + 0.046 + 0.046

15. 一 0 . 1 03 - 0.102

16. - 0.001 - 0.001

17. + 0.137 十 0 . 1 36

18. - 0.086 一 0 . 0 85

19. - 0.040 一 0 . 040

20. - 0.001 - 0.001

21. 十 0 . 093 十 0 . 093

22. + 0.145 + 0.145

之3. + 0.145 + 0.145 -

表十四本府數值棋式新店;美各方索河道2中諸于 變化 ( 200 年頻率 〉

說手三 原索( i可寬 680ffi) 修改索( 500m
) 備 室主

+ 0.155 十 0 . 1 82 單位 : 2凡

2.( 鐵路橋〉 - 0.036 一 0 . 03 0

3. 一 0 . 036 一 0 . 030

4. - 0.406 一 0 . 33 1

5. - 0.122 一 0 . 064

6. + 0.338 十 0 . 326

7. + 0.338 十 0 . 326

8. - 0.756 一 0 . 72 4

9. + 0.317 + 0.310

o 一 0 . 04 5 - 0.043

11. + 0.537 + 0.532

12 + 0.235 斗 0 . 23 5

13. 一 0 . 377 - 0.374

14. - 0.081 一 0 .08 0

15. - 0.069 -, 0.068

16. - 0.042 - 0.042

17. + 1. 753 + 1. 748

18. 一 0 . 562 一 0 . 55 8

19. 一 1 . 038 - 1. 037

20. + 0.203 + 0.203

21. + 0.884 + 0.884

22. + 1.626 + 1.626

23. + 1. 626 十 1 . 626

h
、

-39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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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六堤防用地及補償費

弋宗主 厚、 索 11多 5文 索

工
戶 建 物 農 作 物 用 地4 總 計 戶 建 物 農 作 物 山1岡 t也 總 計 備吉主

手呈 目

名
數 量 '五戶且、‘ 額 數 量 金額 數 量 '主

p

且
、. 額 ~且- 額 數 豆里L 人jE- -tl員 數 主里主 金額 數 量 d主p、‘ 額 '且，、- 額

稱 數 ( m2
) (千元) ( m2

) (干元〉 ( m2
) (千元) (千元) 數 ( m2

) (千元〉 ( m2
) (于元) ( m2

) (千元〉 (于元〉

手持且正是防 1,500 56 ,358 1 ,026 ,400 111 ,298 7 ,100 41 ,000 660 ,100 1 ,693 ,600 120 18 ,200 60 ,100 15 ,000 90() 16 ,100 26 ,600 87 ，6個

西盛堤防 21 9 ,023 122 ,900 186 ,959 11 ,800 70 ,000 744 ,800 879 ,500 21 9 ,023 122 ,900 186 ,959 11 ,800 70 ,000 744 ,800 879 ,500

樹林堤防 30 14 ,479 201 ,900 427 ,773 27,000 179 ,000 1 ,904 ,600 2 ,133 ,500 30 14 ,479 201 ,900 427 ,773 27 ,00() 179 ,000 1 ,904 ,600 2 ,133 ,500

口， 858， 900
F

中厚、堤防 3 ,278 294 ,040 4 ,970 ,3001· 164 ,260 10,400 289 ,000 6 ,878 ,200 300 72 ,870 1 ,008 ,900 149 ,140 9 ,400 195 ,250 4 ,646 ,900 5 ,665 ,200

永和堤防

(加高〉

板橋堤防 2 ,898 425 ,163 7 ,209 ,700 253 ,100 16 ,000 344 ,300 8 ,194 ,40015 ,420 ,10G 394 107 ,458 1 ,647 ,900 168 ,120 10 ,600 173 ,460 4 ,128 ,400 5 ,785 ,900

土城堤防 7 ,345 1 ,291 ,061 25,747 ,700 165 ,500 10 ,500 201 ,100 4 ,786 ,200~0 ，544 ，40( 2 ,024 486 ,838nO ,112 ,700 90 ,195 5 ,700 61 ,635 1 ,466 ,900 11 ,585 ,300

疏竣工程 1 ,313 ,000 6 ,565 ,000 6 ,564 ,850

A口、 計 15 ,072 2 ,090 ,124 39,278 ,900 1,308 ,890 82 ,800 1 ,124 ,400 23 ,168 ,30() 62 ,530 ,00C 2 ,889 708 ,868 13 ,154 ,400 1 ,037 ,187 65 ,40() 2 ,008 ,445 19,483 ,200 32,702 ,850

一 40一



表十七各方索堤防工程內容

隘之 JW，、 索 修 5文 索 備室主

土吋牆50 me
1k十900---2k 十

土堤 2， 3 50
m 390

車時莊堤防
防洪 l foommoo~
1 k+900

西盛堤防 土堤 3， 109
m

土堤 3 ， 1 09 m

樹林堤防 土堤 7， 130
m

土堤 7 , 130 m

土堤~ ) 815 me 0 k+000 ---2k
中厚、堤防 土堤 4， 8 1 5

m +815
防洪牆81), 983 m( 2 k+ 815 ~
4k+79

永和堤防
防洪牆 2， 1 90

m

防洪牆 2 ， 1 90 m
(加高〉

土+防叫Um制昀UIFM2J、C由4的。i'‘ 4 副 /目、 nυ k+4仇90 ---2 k
板橋堤防 土堤 5， 739

m

346 meo k+OOO---
2 k+334--- 6k+190)

土城堤防 土堤 4，370
m 土防十十+962

主洪是

861000牆
l

，，~，OI22K3K4，++k0291
區

2

↓86(90m40O~5(~K6lO+)2k6Kk++6+02O92~O01O0，
r6、)2k

okk

疏竣工程 一 土方 4 ， 200 ， 000m
3

土堤 29高, 730m 1.土坡牆防的洪"，5牆
8
,
84

m

2. 防' )# If.!t 10.445 m
A 計 (合力口防洪牆 3.力口洪高 2 ， 1 90 m口

2 , 190m) 4.土方 4 , 200 , 000m3

-41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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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八 各方索堤防工程經費

方索 原、 索 修 5文 索
研

工 房屋拆遷 農作物
計 用

房屋拆遷 農作物
預備費 總手呈 3是 防 工 手呈 用 j也 l

補 f賞 補 f賞
預備費 總 主是 防 工 手呈 1也

補 f賞 補 f賞 計
目

名

稱 數 量 人主‘ 額 ，玉f且\』 額 '五，已、‘ 額 人~~ 額 人~~ 額
(干元)

數 量 '三，且、‘ 額 ~垃、- 車頁 (且• 類 '主p且、. 親 人主‘ 頭

(于元〉em) (千元〉 (千元) (千元〉 (千元) (千元〉 (m) (干元) (于元) (干元〉 (千元) (千元〉

新註堤防 2 ,350 347 ,167 660 ,10Q 1 ,026 ,400 7 ,100 408 ,233 2 ,449 ,000 2 ,350 1 ,087 ,600 26 ,600 60 ,100 900 234 ,800 1 ,410 ,000

面盛堤防 3 ,109 455 ,596 744 ,800 122 ,900 11 ,800 266 ,904 1 ,602 ,000 3 ,109 455 ,596 744 ,800 122 ,900 11 ,800 266 ,904 1 ,602 ,000

樹林堤防 7 ,130 1 ,029 ,793 1 ,904 ,600 201 ,900 27 ,000 632 ,707 3 ,796 ,000 7 ,130 1 ,029 ,793 1 ,904;600 201 ,900 27 ,000 632 ,707 3 ,796 ,OO(J

中原堤防 4 ,815 777 ,773 6 ,878 ,200 4 ,970 ,300 10 ,400 2 ,527 ,327 15 ,164 ,000 4 ,798 950 ,639 4 ,646 ,900 1 ,008 ,900 9 ,400 1 ,323 ,161 7 ,939 ,000

永和堤防

2 ,190 22 ,639 4 ,361 27 ,000 2 ,190 22 ,639 4 ,361 27 ,OO(J(加高〉 一

板橋堤防 5 ,739 849 ,402 8 ,194 ,400, 7 ,209 ,700 16 ,000 3 ,253 ,498 19 ,523 ,000 6 ,190 1 ,495 ,087 4 ,128 ,400 1 ,647 ,900 10 ,600 1 ,456 ,013 8 ,738 ,OO(J

土城堤防 4 ,370 432 ,969 4 ,786 ,200 25 ,747 ,700 10 ,500 6 ,195 ,631 37 ,173 ,000 3 ,456 572 ,589 1 ,466 ,900 10 ,112 ,700 5 ,700 2 ,431 ,111 14 ,589 ,OOC

疏竣工程 8 ,275 ,00<一 4 ,200 ,000 m3 331 ,097 6 ,564 ,850 1 ,379 ,053

2、 計 29 ,703 3 ,915 ,339 23 ,168 ,300 39 ,278 ,900 82 ,800 13 ,288 ,661 79 ,734 ,000 29 ,223 m
5 ,945 ,040 19 ,483 ,050 13 ,154 ,400 65 ,400 7 ,728 ,110 46 ，376 ，叫X'0

4 ,200 ,000 m3

-42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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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八各方索堤防工程經費

方索 原 索 f學 5欠 索

|工
項

j也
房屋拆遷 農作物

預備費 總 計 1是 防 工 手呈 用 t也
房屋拆遷 農作物

預備費 總 計
l 手呈 3是 防 工 手呈 用

補 補 f賞 補 償
目 f賞 補 4賞

名

稱 數 量 '上，且、. 額 '王p且、- 額 ，五人且‘ 額 '主，、、 h 額 '五p且、“ 頻
(干元)

數 量 '五，且、‘ 額 1且、- 賴 '五p且、〈‘ 頻 1且、- 額 'A，且、- 親
(于元)

em) (千元〉 (千元〉 (于元〉 (千元) (千元) em) (千元) (千元) (于元) (于元) (于元)

新挂堤防 2 ,350 347 ,167 660 ,100 1 ,026 ,400 7 ,100 408 ,233 2 ,449 ,000 2 ,350 1 ,087 ,600 26 ,600 60 ,100 900 234 ,800 1 ,410 ,000

面盛堤防 3 ,109 455 ,596 744 ,800 122 ,900 11 ,800 266 ,904 1 ,602 ,000 3 ,109 455 ,596 744 ,800 122 ,900 11 ,800 266 ,904 1 ,602 ,000

樹林堤防 7 ,130 1 ,029 ,793 1 ,904 ,600 201 ,900 27 ,000 632 ,707 3 ,796 ,000 7 ,130 1 ,029 ,793 1 ,904 ,600 201 ,900 27 ,000 632 ,707 3 ,796 ,000

中原堤防 4 ,815 777 ,773 6 ,878 ,200 4 ,970 ,300 10 ,400 2 ,527 ,327 15 ,164 ,000 4 ,798 950 ,639 4 ,646 ,900 1 ,008 ,900 9 ,400 1 ,323 ,161 7 ,939 ,000

永和堤防
2 ,190 22 ,639 4 ,361 27 ,000 2 ,190 22 ,639 4 ,361 27 ,000

(加高〉

板橋堤防 5 ,739 849 ,402 8 ,194 ,400 7 ,209 ,700 16 ,000 3 ,253 ,498 19 ,523 ,000 6 ,190 1 ,495 ,087 4 ,128 ,400 1 ,647 ,900 10 ,600 1 ,456 ,013 8 ,738 ,000

|土城堤防 4 ,370 432 ,969 4 ,786 ,200 25 ,747 ,700 10 ,500 6 ,195 ,631 37 ,173 ,000 3 ,456 572 ,589 1 ,466 ,900 10 ,112 ,700 5 ,700 2 ,431 ,111 14 ,589 ,000

疏竣工程 4 ,200 ,000 ma 331 ,097 6 ,564 ,850 1 ,379 ,053 8 ,275 ,000

A口、 計 29 ,703 3 ,915 ,339 23 ,168 ,300 39 ,278 ,900 82 ,800 13 ,288 ,661 79 ,734 ,000
29 ,223 m

5 ,945 ,040 19 ,483 ,050 13 ,154 ,400 65 ,400 7 ,728 ,110 46 ,376 ,000
4 ,200, 000 ma

-42 一



表十九 各方索排水工程內容及經費

I
索 修 改 索原

工 手呈 內
容

工程費 用Jι及補償費 預備費 治、 計 工 手呈 內 每，息， 工程費 用也及補償費 預備費 治o、
計口

排 7扎 特 絨 抽水沾 排水持生先 抽水站

( m) (度) (于元) (千元) (干元〉 (千元〉 ( m) (座) (千元) (千元) (干元) (于元)

新往地
7 ,485 2 708 ,440 I 366 ,620 214 ,940 1 ,290 ,000 7 ,485 2 708 ,440 366 ,620 214 ,940 1 1 ,290 ,000

區排水

西盛地

1 ,685 34 ,680 I 18 ,000 I 10 ,320 I 63 ,000 I 1 ,685 34 ,680 I 18 ,000 I 10 ,320 63 ,000區排水|

樹林扎
8 ,550 1 557 ,180 I 268 ,890 I 164 ,930 I 991 ,000 I 8 ,550 1 557 ,180 I 268 ,890 I 164 ,930 I 991 ,000區排水|

中科也
6 ,375 5 666 ,940 I 32 啥4,500 I 19月7 ， 5同60υ 1 ,189 ,000 6 ,375 5 666 ,940 1 324 ，50υo 咀1 9弓7 ， 5 60 I 1 ,1δ89 ，0υ00υ區排水|

板情i包
6 ,390 2 356 ,070 I 111 ,000 I 93 ,930 I 561 ,000 I 4 ,940 2 301 ,100 I 77 ,000 I 75 ,900 I 454 ,000區排水|

土區排域j水ι r 6 ,704 2 494 ,560 I 17 ,230 I 102 ,210 I 614 ,000 I 6 ,612 2 553 ,620 I 47 ,140 I 120 ,240 721 ,000

合計~ 37 ,189 12 月
i

A
唾

PO
‘,

Fhuqd
n
υ

AUnu'。
O

A
υ

呵
，,A

告A
υ

nyoo'9doo
弓
，

AU
A
且2

9
臼
,只

U

AU'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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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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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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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'9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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υ

A
υ

AUOOAU
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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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AAThunyoo'qJO0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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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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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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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十各方索浮洲橋改建工程內容及經費

項方 索尿素修改索備註
目

現況長皮 嘻400 I 4且400
(、M )

計畫長皮 旬7 50 I 532
( M)

計畫寬皮 6 I 16
(M)

工程 費.啥455 仇000 I 3。缸20.000
(千元)

r--

草』文貝 丹1正筒 費 9 旬ιL.00υ016且4 . 000
(千元)

總工程 學只 5ι46 ，000 I 38。址4.0υ00
(千元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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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(
單
位
.•

f

元

)

原 索 修 Z欠 索

工 手呈 排水工程
橋樑

總 防 洪 工 程 排水工程
橋樑

總
改建 改建

司、 板 土 AEEK 車時 面 樹 中 板 土 治口、

?于 新 面 樹 中 丹、 板 土 疏 A口 新 面 樹 中 板 土 治口、 浮

手口
莊 盛 林 手。

橋 城 手。 註
J成..... 林 手。 橋 城

R 3是 橋
城

1包 她，
位 -處E且ι 林 原 堤 橋 城 淡

地4 地4 t也 t也防 tι 跑， 生也 t也
洲

防 她必 地，
洲

/戶\

主是 區 區 區 區 區 區 堤 主是 堤
，，-、
堤 堤 工 區 區 區 區 區 區是 堤 堤力口

排 排 排 排 排 排
方口

排 排 排 排 排 排r.可巨2，• Ie可~

于 \J 防 防 計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計 橋 計 防 防 防 防
、..../
防 防 手呈 計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計

橋 計

•
一句 一 主毛

•

九

"
一

、~ 、 、 、

七七七、
/九 四 六」 七 主王

~

E先耳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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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l 地 路
這 市 都 手呈 工 造 拆 及‘涅 水

此會 償補及他用 進 河

願意 通 交 畫 計 費 經
置

~ Fp忌t 穩

.，、-、- 常地 -
一 型:告 工 進拆眸 ，國、須 漢王里水

一
、 、 原

十 督方 圓土區板 之河 程 戶遠近 阻中輔拆 效;真及位

- 促反 外城聯橋 都岩~ 費 接戶地 力、導除 設鐵河均
一

年 政庭、 o 鄉 外 地 市市 約 納，區 甚長會一 段路遠比

提 府修 台這區 計計 為 o 若 無 大江教誨 有橋穩原

出 會改 三路外 畫畫 /\ 違法 o 路 育 五 - J中 附 定 核

時 視堤 2: 影 環 影須 百 擇取 及中千 刷迫性定

' 氏、綠 路響遠 響大 五 僻得 浮心戶 嚴河尚水

依 意激 部甚路 甚幅 十 遠龐 洲、 ' 重道無 f立

哼回, , fi 份大須 多巨變 億 他大 里有專包 之被明為
時 修，也 路 o 拆 o 吏 尤』 區土 一氏括 現倒顯 it.

只U‘ 改氏 段 除 ' 。 t也 帶之縣、 象土影，

5頁 堤意 在 ' 對 則安 合家立 o 縮 響 對

因 線代 係 對 現 不置 法、多寶 窄，河
索素 o 表 護 該

已 被大 房板儀 斷惟川

/戶、、 真呈 範 t也 成 拆 1比 屋橋館 面大水

依 t包 各與 與 百工 當可 。章僅 繼游水
修

久M 方 他這 現 ';'1玉O tι 利 建拆 繪 j失 于主

5頁 才員 區路 有 十費 點用 2在 除 下水均
因 失 外交 岩~ 五約 之縮 物二 陷河比

素 減 環通 市 億為 安小 ，千 ，及原

分 至 這無 計 元五 置堤 政九 對疏核

析 最 路街 全旦 o 百 o ~r- 府百 原洪定

' 之突 幾 十 產 依戶 索進水

修 ' - , 無 五 生 法， 影之位 5文

5文 較 部水 4武. 億 之 行大 響穩為

索 符 份防 觸 兀』 土 事部 不定低

在 A口、 o 這 o ' t也 ，份 大， '
目 1包 路. 可 及 較為 o 防 有

前 方 可 節 其 易簡 止利
a情 氏 兼 省 f也 執陋 河於

索
況 在 1M: - 通 行這 床下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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